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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查詢土地是否位於古蹟、遺址、文化景觀所在區位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附件
	作業期限

	1.民眾送件
	申請人函送相關資料查詢土地是否位於古蹟、遺址、文化景觀所在區位
	1.土地清冊

2.地理位置圖

3.航照圖
	隨時受理

	2.文件是否齊備
	審核文件是否齊備。
	
	2天

	
	
	
	

	2.1函請民眾補件
	如所附文件未齊備者，函請民眾補件。
	
	

	3.是否須會簽府內相關單位
	查詢事項如涉及其他單位權責，需簽會府內相關意見後進行彙整。
	
	2天

	3.1審核查詢土地是否涉及文化資產保存區
	審查所詢土地是否為古蹟、遺

址、文化景觀所在區位。
	
	

	3.2發文結案
	函復申請人
	
	

	4.簽會府內相關單位意見
	影印分會相關單位。
	
	6天

	5.彙集相關單位意見後統整。 
	彙集相關單位意見後統整。
	
	

	6.發文結案
	函復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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